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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代理人误以国产车收取保费的责任不在投保人，代理人的行为在法律上应

推定为放弃以进口车为标准收费的权利。 保险人单方出具批单的反悔行为是

违反禁止反言的，违背了最大诚信原则，不具法律效力。保险人单方出具批单

变更合同，是一种将自己意志强加于投保人的行为。批单不是协商一致的结果

，不可能成为合同有效组成部分，不影响合同的履行。而且保险公司不得因代

理人承保错误推御全额赔付责任。 《保险法》规定：“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

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，由保险人承担责任。 ”据此，本案应全额

赔偿。

1.请问保险公司应如何处理并说明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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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甲、乙、丙保险公司赔偿额依次为多少？

某投保人的行为属于重复投保，重复投保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、同一保

险利益、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及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，且保险金额总

和超过（或未超过）保险价值的行为。

比例责任制又称保险金额比例分摊制，是各保险人按各自单独承保的保险金额

占总保险金额的比例来分摊保险事故损失的方式。

计算公式如下：某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=该保险人的保险金额/所有保险人的

保险金额总和×实际损失按比例责任制计算即：

甲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=80/160×50=25万元

乙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=40/160×50=12.5万

丙保险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=40/160×50=12.5万


